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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6        证券简称：容大感光          公告编号：2020-068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一、本次重组项目相关进程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牛国春、袁毅、李慧、石立会共 4 名自然

人购买其持有的广东高仕电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仕电研”）100%股权，

并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定向

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公司股

票自 2019 年 7月 1 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预计最晚将于 2019年 7月 15日开市

起复牌。 

公司于 2019年 7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定向

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公司于 2019年 7月 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15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7月

15日开市起复牌，公司于 2019年 7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披露重

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司于 2020年 1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

定向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及后续工作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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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3）。鉴于本次交易原基准日 2019年 6月 30日的财务数据已到期，公司

董事会无法在规定的首次董事会披露预案的六个月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

公告本次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为保证相关审计、评估数据的时效性，以及

更客观的体现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公司根据交易进度，经与交易各方协商，

将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基准日变更为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将继续推进发行

股份、定向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于 2020年 5月 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5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重大调

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年 6月 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容大

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21

号）。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协同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核实，并于 2020年 6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5日召开了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后调整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关于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深圳市容大

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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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 〔2020〕34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5）。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深圳市容大感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030001 号）。截至目前，公司正协同

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核实。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延期的原因 

高仕电研财务数据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六十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经审计

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有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

延长，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月。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相关审核工作

衔接安排的通知》（深证上〔2020〕512 号）规定：考虑今年疫情防控特殊情况，

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首发、并购重组在审企业及新

申报企业提交申请的，其招股说明书引用的财务报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引

用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财务报表有效期可延长 1 个月。因此，高仕电研

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 

受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本次重组加期审计

工作无法按期完成，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今年春节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各相

关单位均采取了一定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中介机构工作主要采用远程

办公的方式进行，工作效率受到较大影响。 

2、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独立财务顾问的经办人员处于北京，疫情期间北

京地区采取了限制出入、居家（集中）隔离等措施，往返交通出行受限，导致

部分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无法按原计划正常到位，本次重组更新财务数据所需

审计工作仍需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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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标的公司所在地的政策，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标的公司客户和供应

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延期复工，中介机构发送询证函的回函时间无法保证，导

致中介机构推进审计、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的时间相应受到影响。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

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

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

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确

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

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 个

月，最多可申请延期 3 次。”根据以上通知规定，公司特申请本次重组的审计报

告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 1 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0 年 7 月 31 日延期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影响 

1、公司及高仕电研会计基础规范、经营状况稳定。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及高仕电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故已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具有延续性和参考性。 

2、本次疫情对公司本次交易更新财务数据的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后，公司将竭尽全力协同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

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序进行。 

3、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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